云南电网2026年第5批次废旧物资竞买须知
一、拍卖标的(按标的序号逐个竞价）
本次拍卖标的为云南电网2026年第5批废旧物资，共划分为3个标包，标的信息如下：
	标包
	标的
	保证金（元）
	备注

	标包1
	版纳供电局废旧物资一批
	124000
	

	标包2
	临沧供电局废旧物资一批
	91400
	

	标包3
	德宏供电局废旧物资一批
	28500
	


二、拍卖时间和拍卖会地址
拍卖时间：2026年5月19日下午14:30时
网络拍卖平台：南方电网报废物资线上竞价平台
网址：https://www.bidding.csg.cn
注意事项：有意竞买者，请于2026年5月11日-5月16日上午9:00-12:00时，下午14:00-17:00时前向我司提交资质文件。
三、标的特别约定和瑕疵申明
（一）特别约定
1.竞拍时的起拍价、成交价均不含拍卖佣金及买受人在竞拍标的物交割、移交时所发生的全部费用和税费。
2.若拍卖文件需要修正或补充的，拍卖人可以在举行拍卖会前书面、短信、微信告知竞买人，也可在拍卖会上由拍卖师特别说明和补充。竞买人一经参拍或应价的，均视为已接受此修正和补充。
3.拍卖成交后，拍卖人只提供佣金发票。
（二）瑕疵申明
1.竞买人在拍卖前须充分了解标的现状和瑕疵，须亲自实地看样，未看样的竞买人视为对本标的实物现状的确认，拍卖公告及拍卖标的清单中对拍卖标的品牌（标注）、型号、规格、外观、数量、质量、生产日期、保质期等均仅供参考，标的以实物现状为准，委托人和拍卖人不提供拍品瑕疵担保责任。拍卖成交即表示竞买人接受标的现状，自愿承担标的的瑕疵和风险。
2.标的图片可能因拍摄光线、角度、电脑显示器的差异，存在一定的色差，拍卖人对拍卖标的物所作的说明和提供的资料、图片、数据等仅供竞买人参考，不对图片、文字的任何内容做任何形式的担保。
3.标的以现状移交，不再进行过磅、点数。
四、拍卖成交确认书的签订
买受人应在拍卖会后3个工作日内与拍卖方签署《拍卖成交确认书》等相关文件，拍卖结果已对买受人发生效力，不以买受人签署为生效条件。
五、关于拍卖保证金的约定
（一）资料审核通过后，竞买人于2026年5月16日17:00时前将拍卖保证金付至拍卖人指定账户:
户名：南方电网供应链（云南）有限公司
账号：8111901012600502587
开户行：中信银行昆明星耀路支行
备注（用途）：拍卖保证金。
（二）拍卖成交后，买受人缴纳的拍卖保证金转为提货履约保证金，待买受人对标的拉运完毕，并通过委托方书面验收认可后，由委托方通知，拍卖公司退回履约保证金，不计息。未成交者保证金在三十个工作日内不计息退还。
六、拍卖成交款、拍卖佣金的支付
（一）拍卖结束后，买受人应在拍卖成交后3个工作日内联系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相关单位，签订《报废物资销售合同》并按照其规定将拍卖成交价款付至指定的账户内；拍卖佣金付至拍卖人指定账户（详见成交通知书）。
（二）拍卖佣金收取标准：按照拍卖成交价的4%收取。由买受人支付。
七、标的的移交
（一）买受人支付完毕所有款项后，由拍卖人提供交割资料至买受人，买受人持资料与委托人办理标的交割手续。
（二）买受人经委托人确认交割手续后按照《报废物资销售合同》内时间完成标的提货，否则视为逾期，提货涉及的车辆、搬运、人工等费用由买受人承担。买受人逾期产生的提货保管费用、滞纳金等由买受人承担。
（三）委托人、买受人双方标的移交以《标的交接确认单》签字为准，移交实物手续办理完毕即视为委托人已履行交付标的义务。本次拍卖标的的毁损、灭失等风险及安全责任自拍卖标的交付之日起转移至买受人。
（四）严格按照委托方要求，须将所拍标的物全部拉运完毕，并将场地清理干净。
八、标的移交后特别约定
（一）标的移交后由买受人进行管理，所产生的费用和造成的损失及一切可能发生的风险均由买受人承担。
（二）买受人须按照委托方的要求须对标的完全拆解、破损的，委托方有权要求买受人签订拆卸协议，并委托第三方监督并提供报废处理证明，买受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或转让标的。
（三）拆解报废设备工作要求:
1.拆解工作应符合相关安全和环保要求。
2.拆解销毁时，委托方将对其过程进行监督。
3.拆解结束后，买受人应将标的拆解的拆解记录、相关资料及照片（包含拆解前、拆解中和拆解后的情况）、录像（拆解全程）整理成册报送委托方。
4.拆解完毕后，经验收合格，买受人和委托方应当及时在《报废设备拆解完毕表》签章确认，作为履约保证金退回依据。
九、违约情况及法律责任
买受人如有下列违约情况（包括但不限于）：
（一）买受人未在规定时间内与拍卖人签署《拍卖成交确认书》和办理成交确认手续的。
（二）买受人不能按时支付拍卖成交价款和拍卖佣金的。
（三）买受人不按本《拍卖公告》、《拍卖规则》、《拍卖须知》、《承诺书》规定履行相关义务而造成违约的。                       法律责任：拍卖人可对买受人自违约之日起单方面无条件收回标的，成交人已支付的拍卖保证金作为违约金不予退还，已支付的拍卖成交款暂不退还。重新拍卖时，原买受人不得参加竞买。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39条规定执行（即“买受人应当按照规定支付拍卖标的的价款，未按照规定支付价款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或者由拍卖人征得委托人的同意，将拍卖标的再行拍卖。拍卖标的再行拍卖的，原买受人应当支付第一次拍卖中本人及委托人应当支付的佣金。再行拍卖的价款低于原拍卖价款的，原买受人应当补足差额。）
十、其他事项说明
（一）按照法律规定，委托人有权在拍卖前中止、暂停、撤回拍卖，若出现上述情况，将全额退还保证金（不计息），拍卖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二）拍卖公司对拍卖标的用任何方式所作的内容介绍及评价，均可能有不确切之处，仅作参考意见，并未表示任何担保。因此，竞买人应仔细察看拍卖标的及相关资料，慎重决定竞价行为，并对其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十一、下列行为产生的一切后果，我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或连带责任：
（一）竞买人未及时关注我公司在网站发布的相关竞价活动信息的；
（二）竞买人自身的终端设备或网络异常不能正常竞价的；
（三）竞价活动的时间以“南方电网报废物资线上竞价平台”网络竞价系统时间为准，竞买人自身原因或自身终端设备或网络异常导致时间不符而未按时参与竞价的。
（四）因不可抗力或（和）第三方原因导致网站服务异常、竞价活动中断的。
十二、附件承诺书为本须知的有效组成部分。
十三、本须知的解释权归拍卖人所有，未尽事宜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办理。
本规则其他未尽事宜，请向拍卖公司咨询，本公司保留最终解释权。
                              

南方电网供应链（云南）有限公司
[bookmark: _GoBack]                                          2026年5月11日
